
权威部门介绍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违法犯罪活动 

背景知识及相关典型案例 

转自新华网  

新华社北京７月２６日电（记者刘诗平）为揭露非法集资给社会和

人民群众造成的危害，引导群众增强法律意识、风险意识和识别能

力，有效遏制非法集资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稳定，新华社记者近日

就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违法犯罪活动采访了权威部门有关负责人，

他们介绍了相关背景知识。  
  
    问：社会公众如何识别和防范非法集资活动？  

    答：社会公众识别和防范非法集资，应注意以下四个方面：  

    一要认清非法集资的本质和危害，提高识别能力，自觉抵制各

种诱惑。坚信“天上不会掉馅饼”，对“高额回报”“快速致富”

的投资项目进行冷静分析，避免上当受骗。  

    二要正确识别非法集资活动，主要看主体资格是否合法，以及

其从事的集资活动是否获得相关的批准；是否是向社会不特定对象

募集资金；是否承诺回报，非法集资行为一般具有许诺一定比例集

资回报的特点；是否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集资的性质。  

    三要增强理性投资意识。高收益往往伴随着高风险，不规范的

经济活动更是蕴藏着巨大风险。因此，—定要增强理性投资意识，

依法保护自身权益。  

    四要增强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意识。非法集资是违法行为，

参与者投入非法集资的资金及相关利益不受法律保护。因此，当一

些单位或个人以高额投资回报兜售高息存款、股票、债券、基金和

开发项目时，一定要认真识别，谨慎投资。  
  

问：目前证券类的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主要表现为哪些？主要有

哪些形式？  

    答：目前非法证券活动主要是指非法发行股票和非法经营证券

业务。  

    非法发行股票，是指未经证券监管部门批准而擅自公开、变相

公开发行股票的行为。擅自公开发行股票是指未依法报经证监会核

准，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或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超过

２００人的行为。变相公开发行股票是指未依法报经证监会核准，

采用广告、公告、电话、信函等公开方式或变相公开方式向社会公

众发行股票，以及公司股东自行或委托他人以公开方式向社会公众

转让股票的行为。如果是向特定对象转让股票，未经证监会批准，



股票转让后，公司股东不得超过２００人，违反这一法律规定的行

为也是变相发行股票。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是指未经证监会批准的

机构和个人从事的证券承销、经纪（代理买卖）、证券投资咨询等

证券业务。  

    非法证券活动表现形式主要有：诱骗社会公众购买所谓原始股

或各类基金份额，谎称这些证券将在海内外证券交易所上市；兜售

所谓原始股或基金份额；以所谓投资咨询机构、产权经纪公司、国

外投资公司驻华代表处，甚至产权交易所、证券交易所的名义，未

经证监会批准，非法向社会公众推销或代理买卖未上市公司股票；

以高额回报为诱饵，以证券投资为名，诈骗群众钱财。  
  

问：公众如何识别和防范非法证券活动？  

    答：社会公众可从两方面来识别非法证券活动：一是从证券的

发行方式识别，无论是股权（股票）、债券还是基金，其发行方式

是不是采取了前面提到的公开发行的方式，如果采取了这种方式，

就要看是否取得国家有关部门的相关批准，可以判别它是否是非法

的行为。二是从发行证券的中介机构识别，看中介机构从事证券承

销、代理买卖活动，是否取得了证监会批准，如果没获批准，就可

判别是一种非法证券业务。  

根据《证券法》规定，依法公开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

证券，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或在国务院批准的其

他证券交易场所转让。那些所谓的“原始股”、“将在海外上市的

股票”及“金汇基金”、“瑞士共同基金”、“金手指基金”等完

全是骗局，投资者一定要有自我保护意识，千万不要抱侥幸心理。  

 

问：“托管造林”的造林方式存在哪些隐患和风险？  

答：“托管造林”是近两三年出现的现象，其基本运作方式一

般是通过租赁、承包或其他方式获取林地使用权及林木所有权，再

转让给社会零散投资者，然后投资者再将林地和林木委托给公司经

营。这种转让与托管为一体的经营模式，风险极大。目前，已经暴

露出一些公司在运作过程中存在不法行为，并给投资者造成了极大

的经济损失。这些“托管造林”公司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欺骗手段：  

    一是为公司披上合法外衣，一般极力宣传“托管造林”模式是

响应中央９号文件精神，是国家鼓励社会主体参与林业建设和投资

的新模式，欺骗投资者。  

    二是以林权证为幌子，博取投资者信任。“托管造林”公司许

诺购买林木后将转交或帮助投资者办理由国家林业局统一印制的林



权证，使投资者相信林木是真实存在的、权益是有保障的，而实际

情况并非如此。  

    三是夸大林木生长量及林业投资回报率。“托管造林”公司多

数在宣传中许诺很高的投资回报率或出材量，甚至宣传投资林业零

风险。而实际上，林木生长受自然条件、品种选择、经营措施、自

然灾害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托管造林”公司在宣传中，向投资者

隐瞒投资林业所要承担的风险。  

    四是承诺有专业的管护队伍和机械设备，负责对投资者购买的

林木进行精心管护。实际上，这种承诺是否履行很难监督，有些公

司根本没有所谓的专业管护队伍，也没有实施正常的营林和管护措

施，林木生长状况也很差。  

    五是宣传林木采伐不受采伐限额指标的控制。这与现行法律法

规的规定严重不符。《森林法》规定，除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

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以外，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

按许可证规定的面积、株数、树种、期限、采伐方式等进行采伐。

而一些“托管造林”公司以“谁造谁有”为借口，宣称当事人想采

伐就可以采伐，实际上在欺骗投资者。  

    六是装扮公司经营形象，赢得投资者的好感：在重要的商业地

段租用高档写字楼作为公司的经营场所，打造具有经营实力的形象；

宣称拥有一批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管理人员，打造专业性；组建各

种类型的监督委员会等，体现投资者对公司的监督权。而实际上，

这正是骗局的一部分。  
  

    问：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对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流转作了哪

些规定？林木是否可以按照林木所有者的意愿进行采伐？  

    答：《森林法》规定，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及其林地使用

权，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的采伐迹地、火烧迹地的林地使用权，

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森林、林木和其他林地的使用权可依法转让。除

此之外，其他森林、林木和其他林地使用权不得转让。目前国家尚

未制定具体的流转办法，有的省份制定了地方性法规，可按照地方

性法规进行流转。  

    国家尊重森林经营者的经营目标，保障森林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但在林木采伐上有具体的法律和政策规定。按照《森林法》的规定，

特种用途林中的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的林木、自然保护区的森林，

严禁采伐；除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

外，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按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按

照《森林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申请采伐林木者，需向当地县

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提交包括采伐的目的、地点、林种、林况、面



积、蓄积、方式和更新措施等内容的申请文件，由县级以上林业主

管部门按照法定的发证权限，在批准的采伐限额和年度木材生产计

划内审核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  
  
    问：当前传销组织惯用的欺骗手段有哪些？  

    答：传销组织惯用的欺骗手段有以下五种：一是传销组织往往

利用人们急于发财致富的心理，许诺高额回报，引诱参加者交纳一

定费用或购买产品，以此作为加入该组织的条件；二是打着“直

销”、“连锁经营”、“特许加盟经营”等幌子，打着已注销或并

不存在的企业旗号，进行虚假宣传，诱骗群众参加传销；三是传销

目标瞄准身边的亲朋好友，即“杀熟”，以介绍工作、从事经营活

动、职业介绍、招聘兼职为名，欺骗他人离开居所地后非法聚集，

限制其自由，通过利诱、威逼、暴力等手段胁迫其从事传销活动；

四是传销组织采取开会、培训、上课等方式，强行对新加入者进行

上课、“洗脑”，灌输严重背离社会道德和法律的致富理念，不少

人被“洗脑”后，从受骗者变成骗人者，形成“滚雪球”式的恶性

循环；五是利用互联网从事传销活动的行为也愈演愈烈，不少传销

还涉及非法集资、集资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 

  

【典型案例】 

  

亿霖集团涉嫌非法经营案 
     

新华社北京７月２６日电 

［案情］２００４年初，赵鹏运服刑期间（２００２年７月因涉

嫌非法经营犯罪被判刑２年，２００４年６月刑满释放），赵代虹

利用探狱之机同赵鹏运商议决定利用自己和赵鹏运在 20世纪９０年

代中期成立沈阳大安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安公司）做传销时

形成的团队资源，开展林地传销，以牟取暴利。２００４年４月，

赵鹏运出狱后，伙同赵代虹、屠晓斌等人先后成立了亿霖集团、北

京亿霖林业服务有限公司等，以原大安公司传销骨干为主组建了营

销队伍，由赵鹏运等人设计了以团队计酬、收取入门费为主要内容

的销售和提成制度，在北京、沈阳、上海、重庆、广州等地开展林

地传销。赵鹏运等人在经营中打着招聘的幌子，通过不断发展城市

零散投资者加入，从上至下形成销售部长、销售经理、销售主管、

销售代表四级具有典型的“金字塔”结构的上下线关系，采取团队



计酬的方式，以下线的销售业绩为依据给付上线报酬，并对加入人

员收取入门费，经营数额达１６．８亿余元，涉嫌非法经营罪。 

    ２００６年１月１６日，公安机关对亿霖集团涉嫌非法经营犯

罪立案侦查，２００６年６月１日，公安机关对亿霖集团主要犯罪

嫌疑人展开抓捕工作，并全面查封了亿霖集团在京的四处经营场所。

截至２００７年７月中旬，亿霖专案已抓获犯罪嫌疑人６５名；共

收缴、冻结涉案资金２．９２亿余元，扣押轿车１９辆，查封房产

２６处（约折合人民币３０００万元），并对亿霖集团投资７００

０余万元在北京密云、宁夏等地购买的旅游、油井等资产采取了监

管措施。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９日，公安机关将赵鹏运、屠晓斌、赵

代虹等９名犯罪嫌疑人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截至目前，移送检

察机关审查起诉的犯罪嫌疑人已达２８名。 

    ［点评］对投资者来说，市场有输赢，投资有盈亏。但一些不

规范的经济活动特别是非法集资蕴藏着巨大的投资风险。构成投资

风险的客观原因是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和不健全的信用机制，主

观原因是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广大人民群众一定要善于透过现象

看本质，识别非法集资的陷阱，谨防上当受骗；同时增强合法和理

性投资观念，趋利避害，防范风险。 

辽宁营口东华集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新华社北京７月２７日电 

     

    ［案情］２００５年６月，辽宁省公安机关破获了营口东华集

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经查，２００２年７月至２００４年１２

月间，营口东华集团以养殖蚂蚁为名，以给予投资者３５％－６０％

不等的高额利息为诱饵，通过设立的１３家分公司及代办点，向３

万余名群众非法集资近３０亿元。２００７年２月，营口市中级人

民法院一审宣判，主犯汪振东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其余案犯，

以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点评］营口东华集团的非法集资活动主要是以虚拟骗局为载

体、高额回报为诱饵、宣传造势为助力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该犯

罪之所以能得逞的主要原因是：首先，公司的工商执照、司法公证

样样俱全，为其非法活动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其次，部分群众

缺乏法律观念和理性心态，易受犯罪嫌疑人的欺骗。也有少数人明

知是投资陷阱，仍抱有侥幸、赌博心理，冒险参与。广大人民群众

应通过学习法律知识，认识集资类犯罪的严重危害性，识破非法集

资者的欺骗伎俩，增强识假防骗的意识和能力。 

  



云南曲靖戴雁、梁莉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新华社北京７月２８日电  
  

［案情］自１９９７年８月至２００５年５月，戴雁、梁莉等人

以支付高额利息为诱饵，采用民间“拢会”的方式，先后“拢会”

４１个，向９００余名群众非法集资４０００多万元，严重扰乱了

当地金融秩序，对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危害。２００６年１２月，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维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

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戴雁、梁莉有期徒刑４年至７年。 

［点评］戴雁、梁莉案的发生，明显暴露出一些地区仍然存在着

地下金融活动滋生和蔓延的土壤。公安等执法机关要保持高度的警

惕，不断提升发现、预警、打击此类违法犯罪活动的能力，特别是

加大对非法集资等地下金融活动社会危害性的宣传力度，使广大人

民群众逐步树立防范意识，做到不受诱惑，不参与类似的活动。  

成都丽金花公司亳州分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新华社北京７月２９日电 
  

[案情］２００６年１月１０日，安徽省公安机关对成都丽金花

玫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亳州分公司（以下简称丽金花公司）法人代

表王振华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立案侦查。 

经查，丽金花公司以种植玫瑰、投资建设“丽金花万亩玫瑰生态园”

“丽金花公园”为名与投资户订合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主要采

取以下四种方式：第一种是１年期合同，逐月返还，１年后还本和

４１％的利息；第二种是３年期合同，第一年返还本金和４１％的

利息，第二年有２０％的分红，第三年有１０％的分红；第三种是

１０年期合同，回报利润每年６０％；第四种是２０年合同，首年

最高利润可达８０％，平均每年利润３０％。丽金花公司自２００

４年成立以来，先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９５２３万余元，涉及群众

２９００余人，涉及安徽省亳州、阜阳、宿州、淮北以及山东、河

南等十余个市县。  

［点评］丽金花公司这类涉嫌非法集资的企业，往往打着政府支

持的旗号，巧立名目，通过报纸、电视等新闻媒介，大肆进行广告

宣传，极具诱惑力；同时以高额回报为诱饵，迎合人们快速发财致

富心理，麻痹人们的思想，具有隐蔽性、伪装性和欺骗性。广大人

民群众必须认识到，广告宣传只是一种商业行为，要增强自我保护

意识，提高识别非法集资的能力，依法保护自身权益。 



  

湖南长沙中天行房车俱乐部有限公司集资诈骗案 
  

新华社北京７月３０日电 
  

［案情］２００５年９月，湖南长沙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破获了

中天行房车俱乐部有限公司集资诈骗案。经查，２００４年８月，

犯罪嫌疑人高大庆等人注册成立长沙市中天行房车俱乐部有限公司，

以高额固定回报并逐月兑付现金的委托租赁会员制的方式向社会集

资１．６７亿元。目前该案已一审判决。  

    长沙市中天行房车俱乐部有限公司涉嫌集资诈骗案中，“中天

行”公司采取虚增公司注册资本、提供虚假担保、捏造和虚夸投资

项目、承诺高额回报等手段，借助宣传媒体造势，以委托租赁及发

行体验卡、贵宾卡、至尊卡、鸿福卡、博颐卡等类卡向社会公众特

别是有一定积蓄且急于寻找投资渠道的中老年群体进行非法集资活

动，涉案金额１．６７亿元，受害群众７０００余人，是一起涉案

金额巨大、涉及人员众多、经济损失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涉众型

经济犯罪案件。  

    ［点评］由于受害者防范意识淡薄，投资风险意识不强，犯罪

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强，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管防控措施不完善和监管

力度不够等原因，此类犯罪容易坐大成势。投资者一定要增强投资

风险意识和防范犯罪意识，避免赌博式投资心理和从众心理，不要

奢望出现“天上掉馅饼”的奇迹。  

 


